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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
政策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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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
一。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
支持、经济、学习、社会交往与风险应对等 6 个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建设与外部社会支持两
个途径得以实现。但是，在家庭变迁加剧，家庭功能弱化、转化、外化与社会化的背景下，家庭需求与
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
支持。因此，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与需求的变化，深入探讨我国居民家庭面临的困境，将家庭作为社
会政策的基本对象，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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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basic unit of human society，the normal functions of families represent an impor-
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family is the ability to meet
the living and development needs of each family member，mainly including six capacities of support，e-
conomic ability，learning，social interaction and risk response，which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wo
ways of intra － family construction and external social supports．However，with the process of weake-
ning，transformation，extern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of family functioning，there are emerging new
trends about families that corresponding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the needs and function of fami-
lies and mechanism failure of self －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as a result family capacity building
depends on more external supports now than past．Therefore，we should focus on changing of the fam-
ily' s core func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families，take family as a basic unit of social policy，ac-
tively build a family － 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thus fully promote th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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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每一个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微观环境。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家庭对
社会生活变化的反应最为敏感，也最为迅速。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的规模、结构、形态、关系、
功能等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些变化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致使许多家庭面
临着各种各样的发展困境，同时也引致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需求。如何积极应对这些变化和需求带来
的挑战，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一项重大

而迫切的任务。

1 家庭功能与家庭需求对应结构的失衡

家庭在传统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稳定的状态。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不断发生着引致性的变
迁，这种稳态被彻底打破。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转变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的规模、结
构、形态、关系和功能( 邓伟志、徐新，2000; 唐灿，2005; 王跃生，2006; 马春华等，2011 ) 。在这些变化
中，对于个人、家庭以及社会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是家庭功能的变化。
家庭功能是家庭在满足家庭成员的生理、心理、生活、发展等方面需求的能力和作用，或者说，家

庭的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环境条件( Miller ＆ Ryan
et al．，2000) 。McMaster家庭功能模式理论( Epstein et al．，1983) 认为，家庭各项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
是维持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和发展的前提。威廉·奥格本将家庭的功能概括为生殖、保护、社会化、规
范性行为、情感交流和提供社会地位等 6 个方面( 谢弗，2006 ) 。Murdock 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家庭
都具有 4 个基本功能，即性功能、繁殖功能、经济功能和教育功能( 转引自哈拉兰博斯、希德尔，1988) ，
这些功能对于社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家庭功能是相对于家庭成员的需求而言的; 换言之，家庭功能
与家庭需求是一种对应结构，这种对应结构的均衡程度决定了家庭的整体福利水平及每一个家庭成

员的生活质量。家庭功能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并且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变化，不同类型的家
庭或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家庭，其功能结构也存在着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家
庭是集生产、生活、生育及其他社会功能为一体的制度安排，并且与家庭成员的需求基本上是对应和
均衡的。这种供求自我均衡机制导致了传统家庭功能供求结构的封闭性，即家庭基本上不存在外部
依赖( 见图 1) 。

图 1 传统社会中家庭的自我供求均衡
Figure 1 Self －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of

Family in Traditional Society

图 2 现代社会中家庭的外部依赖
Figure 2 External Dependence of

Family in Modern Society

在社会迅速变迁的背景下，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核心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家庭形态多样化
( 如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 等，使得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的功能与需求对应结构和均衡条件都发生了改

变。首先，家庭功能出现了弱化、转化、外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家庭功能的弱化主要体现在家庭生产
功能、生育功能、社会化功能和赡养功能的削弱( 徐安琪等，2006; 王跃生，2009; 岳天明、原明明，2008;
佘凌，2009) 。家庭功能转化是指家庭某些功能的实现机制发生了转变，例如，工业化和职业结构的变
化使得大多数家庭丧失了生产功能，而代之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能力。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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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而农村居民家庭的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收入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82%
下降到 2010 年的 60%，工资性收入占比从 12%提高到 30% ( 国家统计局，2011) 。家庭功能外化是指
一些由家庭承担的功能发生了外移，转由社会承担( 刘茂松，2001 ) 或接续，如家庭的教育功能和保障
功能由专业化组织( 如学校) 和社会保障制度所承接。家庭功能的社会化则体现为家庭功能的实现越
来越多地依赖于家庭外部的支持，与家庭功能的外化不同，家庭功能社会化是家庭通过外部支持来实

现自身的家庭功能，如家庭的抚养功能、照料功能和赡养功能等。其次，家庭资源结构发生了改变。
家庭资源是家庭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基础，主要包括 4 个方面: 经济资源( 收入和财产) 、人力资源、时
间资源和社会资源。虽然这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彼此替代，但由于家庭效用的生产是时间密集
型和人力密集型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家庭的这两类资源都变得更为稀缺，因此，家庭转向寻求

外部的供给( 如市场购买)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不断地增长和丰富，远远超出了
家庭传统功能所能提供的支持。这些变化导致了家庭需求与功能对应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供求自
我均衡机制的失灵，家庭需求的满足对外部的依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家庭与社会的联系也因之越来

越紧密( 见图 2) 。
实际上，家庭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和变化，而且家庭的一些基本功能并未随着家庭变迁

而衰退或消失。帕森斯根据对美国现代社会家庭的观察，认为美国的家庭保留了所有社会的家庭共
同具有的两个“基本的和不能削弱的功能”: 第一个基本功能是产生人的性格的“工厂”，即性格形成，
初期社会化需要一个能提供温暖、安全和相互支持的环境; 第二个基本功能是“成人性格的稳定化”，
即婚姻关系和配偶相互提供的感情上的安全感( 哈拉兰博斯、希德尔，1988) 。家庭在个体生存和发展
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或者至少具有一些其他社会组织或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
从功能主义角度看，家庭功能是家庭实现社会存在的基础，也是家庭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单元的本质

特征之一。个人的许多需求是在家庭内部并通过家庭来满足的，因此，家庭是满足个人需求的一种组
织结构，它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家庭称为社会的“第
四部门”。我们强调家庭的组织性特征，是因为家庭功能不仅对家庭成员而言非常重要，而且对社会
也具有积极的能动性意义。随着家庭的变迁，各国政府都在从政策层面进行反思，希望回归家庭的社
会价值，重塑家庭的社会角色。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希望通过高福利来解决民生的各种问题，但
是预期效果并不理想，不仅政府不堪重负，而且失业、养老、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这
些国家开始重新考虑家庭的社会角色: 家庭并非是被动、消极的负担，而是具有积极主动的社会功能，
在一些方面能够更好地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

2 中国家庭面临的困境分析

家庭功能的实现或正常发挥取决于家庭结构的完整性( 陈云桥，2007) ，而家庭变迁打破了这种完
整性，进而从整体上改变了家庭的功能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家庭功能的外
化和社会化导致了家庭社会需求增长及结构的变化，当社会对这种需求增长和变化的反应滞后，尤其

是政府的社会政策应对迟缓时，家庭就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甚至陷入困境。
2006 年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从家庭成员的交往、代际关系、照顾资源情况、政策
支持等方面对我国目前的家庭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家庭目前面临

的一些问题和困境。
第一，家庭的向上代际支持大大削弱。CGSS 的数据显示，在 40 岁及以上的调查样本中，超过

40%的比例在物质、生活照料和心理慰籍方面对父母的支持很少甚至完全没有; 能够经常性地给父母
提供金钱支持、生活照料支持和心理支持的比例分别为 21． 2%、23%和 24． 8%，均不足 1 /4。家庭的
核心化以及居住方式的变化都削弱了代际之间的直接照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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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口流动对家庭的冲击很大。随着城乡人口流动的持续增长，大批青壮年离开农村，而且
这种流动逐渐从个人转向夫妻，导致了家庭生活安排的离散化。许多老人和孩子留在了农村，形成了
越来越多的老年空巢家庭及隔代家庭。这种残缺式的家庭结构导致了家庭功能的缺损，并严重影响
到老年人的赡养和儿童的社会化与教育。
第三，家庭照料功能严重弱化，养老困境突出。由于缺乏社会政策和外部支持，有老人或病患需

要照料的家庭，其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和子女长期外出打工的家庭，面临的困境更为突出，这些家庭

中能够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都非常短缺。
第四，对政府在家庭责任分担的主观认知不高，社会支持缺乏。CGSS 问卷通过对老人的医疗照

护、老人的生活需求、孩子养育和照顾，以及孩子教育费用支出等四方面来探讨调查对象对政府承担
家庭责任的主观判断。在老人生活需求和孩子养育问题上，一半以上( 53%以上) 的调查对象认为大
部分或基本上应该是家庭或个人的责任。但同时，在老人医疗照护与孩子教育费用问题上，分别有 4
成和约 3 成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与家庭应该各负一半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家庭与个人对
政府及其政策的需求存在一定的空间。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居民家庭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家庭结构的残缺已经严重影响到家

庭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家庭功能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需求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这些问题如

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从社会政策角度为家庭提供必要的支
持，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不仅需要重新审视以往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有效
地回应家庭变迁及其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同时，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民生制度安排，家庭政策应该为
家庭提供一个基本的安全保障网，通过构建和加强家庭的发展能力，支持家庭发挥对于个体和社会的

基本功能。实际上，每项社会政策都建立在一定的家庭规模、结构、关系、功能和家庭成员流动性等家
庭特质的基础上，家庭变迁实际上也改变了社会政策制定时所确立的对家庭的基本假设。

3 家庭发展能力的内涵与评价指标

家庭的福利水平取决于家庭功能的效率，而后者取决于家庭自身的发展能力。近年来，一些西方
学者从质量和效率角度分析家庭功能，Beavers和 Hampson( 2000) 采用家庭的关系结构、反应灵活性、
家庭成员间交往质量以及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等指标评定家庭功能。Olson ( 2000) 认为，家庭功能可
以用家庭系统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家庭规则、家庭沟通以及应对外部事件的有效性等方面考察。
Shek ( 2002) 则将家庭功能理解为家庭在其系统、相互关系、关怀、应对能力、家庭凝聚力以及困难应
对中所体现出的生活质量。McMaster模型把家庭功能的质量划分为 6 个维度: 问题解决能力、沟通、
家庭角色分工、情感反应能力、情感卷入程度和行为控制。Skinner等( 2000) 认为家庭过程模式包括 7
个部分: 任务完成、角色作用、沟通、情感表达、卷入、控制和价值观。这 7 个维度有机结合共同评价一
个家庭功能的效用。实际上，这些学者的研究和观点与我们在“家庭发展能力”这一语境中所讨论的
问题是相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在 1990 年代开始进行以“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改革，旨
在增强家庭功能，并把家庭政策作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投资( 张秀兰、徐月宾，2003) 。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其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家庭发

展能力与家庭功能有着密切联系，换言之，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功能质量和效率的基础。具体而言，
家庭发展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经济能力，即家庭获取收入以支持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 2) 保障与支持能力，即家庭在日常生活、抚幼、养老、教育、照护、心理慰籍、情感交流等方面的能力;
( 3) 学习能力，即能根据成员个人学习、成长和职业发展需求、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需求，帮助家庭成
员完成在个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促进家庭成员的成长; ( 4) 社会交往能力，包括家
庭获取社会资本以及与外界环境的良好互动能力; ( 5) 风险应对能力，包括家庭对内部和外界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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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Family

一级指标
( 综合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项指标)

家庭发展能力

家庭支持

能力

抚幼、养老、照护、精神慰藉
家庭成员健康水平

家庭人均居住面积

家庭人力资源

15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水平

家庭经济

能力

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来源

家庭财产与储蓄

经济负担比( 从业与不在业家庭成员之比)

恩格尔系数和消费水平

家庭学习

能力

家庭成员的闲暇时间

教育与培训费用占家庭支出的比例

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

家庭成员就业后继续教育的情况

家庭社会

交往能力

家庭的社会资本网格

家庭主要成员的职业 /社会地位

家庭风险

应对能力

家庭收入的稳定性

家庭成员享受社会保障水平

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情况

家庭就业人员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

境变化的反应能力、调节能力和
应对能力。家庭发展能力具有结
构性特征，上述各方面的能力彼

此之间具有互联、互动、互补、互
促的关系。在家庭发展能力结构
体系当中，任何一个方面能力的

弱化或丧失都会导致家庭发展整

体能力的下降。
根据家庭功能的转变、家庭

发展能力建设和家庭政策价值基

础变化的要求，结合家庭发展能

力的内涵，我们构建了评价家庭

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包括 1 个
一级指标( 家庭发展能力综合指

数) 、5 个二级指标( 家庭支持能
力指数、家庭经济能力指数、家庭
学习能力指数、家庭社会交往能
力指数与家庭风险应对能力指

数) 和若干三级指标( 见表 1 ) 。
根据家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我

们可以科学判断我国居民家庭发

展能力的水平及其结构性特征，

正确认识家庭政策的社会需求，以及科学评估家庭政策的绩效。

4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基本途径与政策手段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有两个基本途径: 一是家庭自身的能力建设; 二是外部环境的支持。从家庭内
部看，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情感纽带的强化和家庭成员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人力资本投资( 包
括生育、健康、教育、培训等) 、家庭“面包挣取者”的职业发展能力、社会资本投资、家庭分工和家庭资
源配置的优化，等等。但是，在家庭功能不断弱化、外化和社会化的趋势下，家庭能力建设还依赖于外
部支持，特别是来自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在这方面，一些国家
的经验值得借鉴。
自 1970 年代起，世界各国与地区的家庭政策面临着多项社会变化的挑战，家庭结构、规模、家庭

角色以及与之相关的老龄化、低生育率、高离婚率使这些国家重新思考有关家庭的制度与政策。19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对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反思的基础之上，提出“发展型社会政策”或称“积极福
利”的新模式并进行改革，对政府—家庭责任重新界定，强化对家庭功能的支持。特别是进入 1990 年
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西方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不再强调对市场或者宏观社会制

度的干预，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对家庭的支持，以使家庭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国家的家
庭政策价值取向在两个方面出现了重要变化: 一是家庭的自我保障转变为由社会与政府共同支持的

导向。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离婚率的上升等，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被重新建
构，家庭传统功能逐渐弱化，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面对家庭的变化，原有的以家庭自我保障为主的
社会福利安排已经无法适应家庭的变化，各国政府需要从中探索新的福利政策安排，来应对家庭功能



42 人口研究 36 卷

及其投射到需求层面的变化，家庭也逐渐成为社会政策的主要层次。二是家庭政策从支持型转为发
展型的导向。随着社会福利普惠制的取向，很多国家的社会政策安排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福利政策
的对象开始从一部分贫困阶层扩大到一般居民生活的层面，福利内容也从单一的经济补助转变为非

货币化的福利服务。这一趋势反映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从支持性政策逐渐过渡到发展性政策，从
满足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转向建构家庭的功能，进而提升家庭的能力。
在支持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上，政府可以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这也是中国家庭政策构建与发展的

价值基础。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民生制度安排，家庭政策应该为家庭提供一个支持性的制度环境。实
际上，每项社会政策都建立在一定的家庭规模、结构、关系、功能和家庭成员流动性等家庭特质的基础
上，家庭变迁实际上也改变了社会政策制定时所确立的对家庭的基本假设。从本质上讲，家庭政策是
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渠道，是家庭安全的重要保障，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

径。家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国民福祉水平。家庭政策可以界定为政府
以家庭为对象，旨在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完善家庭功能和提升家庭成员福利水平而做出的一系列制度
安排。家庭政策属于国家基础性的民生制度，是社会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由政府通过社会政策和
公共服务等手段具体实施的。
构建中国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导向的家庭政策体系，强化家庭政策中的政府责任，应该从以下

两个基本方面入手:

第一，改变政策对象基础，即从以个人为基本对象单位转向以家庭整体为基本对象单位。我国现
行的许多社会政策存在着政策对象不合理的现象，例如，在支持性和保障性政策上大多是以个人为主

要对象，而在限制性或约束性政策上又强调以家庭为主要对象。现行的家庭福利政策及相关政策除
了“低保”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基本上都是以个人为政策对象的( 吴帆，2012 ) ，甚至工资制度、
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是如此。这种政策目标对象的偏失直接导致了我国现行家庭政
策在公平性、合理性和效率性上的缺陷。
第二，以“家庭发展能力”为导向重构家庭政策的价值基础。目前，我国旨在提高民生质量的各项

经济与社会政策安排，家庭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家庭发展的核心在于家庭能力的发展，在于
家庭成员能力的发展，即人的发展。因此，亟需构建秉承“以人为本”为基本理念的家庭政策体系。家
庭政策不是简单地对家庭的介入，或者只面向家庭的某个或某些成员，而是要以家庭为整体进行政策

评估，以家庭整体作为政策实施对象，充分考虑家庭的整体利益，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关联，建立

个人与家庭并重、个人与家庭关联的家庭政策。
在具体设计家庭政策的时候，需要注意 4 个问题: 一是家庭政策应该是基础性的，不是随意放大

政府对家庭事务的干预，而是在尊重家庭与政府边界的基础上，承认家庭的自我传统和多样性，顺应

家庭的变化趋势，针对家庭某些功能的弱化而形成对家庭的支持，协助家庭增强发展能力; 二是政府

针对家庭的政策和公共服务并非否认家庭自身的基本功能，而是在肯定家庭对个人发展功能不可替

代的优势基础上，支持和加强家庭的自有功能，因此，政策的介入并不等同于剥夺家庭自我决策的空

间; 三是家庭政策的覆盖一方面通过专项政策协助困难家庭和残缺家庭，另一方面也通过一般性的家

庭福利制度来保障所有家庭的基本需要; 四是广义家庭政策的利益相关主体除了政府和家庭之外，还

包括市场、非政府组织和其他非正式网络。这些不同的主体互相关联，产生复杂的影响。但是，作为
基础性的家庭政策，应该首先以政府为主导，来链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的利益主体。
总之，家庭政策( 包括面向家庭的公共服务项目) 的制定与实施是以政府为主导，在承认家庭变迁

及其功能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以不破坏家庭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为前提，给予家庭选择更好、更多资
源的替代性支持。从这个意义上，家庭政策是支持家庭而绝非是替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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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该从以下 3 个方面来提升家庭政策的层级，将其作为一项国家基础性的民生制度安排。
一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的基本制度框架，制定统一的基本家庭政策，规制统一的法律基础，由中央

财政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 二是基本的家庭政策( 或可称为“国民家庭政策”) 必须覆盖全体城乡居
民家庭，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必须实现政策对接，防止家庭福利政策的“碎片化”和“地方化”倾向; 三
是从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基本民生制度入手，扩大家庭政策的政
策基础和政策范围。
家庭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税收和其他相关福利制度中体现出对家庭责任承担的社会承认，通过

正式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服务实现对家庭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照顾家人等责任承担的支持和协助。据
此，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将家庭政策划分为以下类别: ( 1) 家庭税收政策，即在税收政策中
认可家庭在负担子女或赡养老人等责任方面付出的成本。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按照家庭平均收入
作为所得税征收税基，以家庭人口负担情况作为宽免个人所得税的依据，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赡养老年人的家庭、有丧失劳动力能力的家庭成员、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子女的家庭给予一定额度的宽
免税额。( 2) 家庭福利津贴制度，对贫困家庭、单亲家庭、残缺家庭、老年空巢家庭、残疾人家庭、计划
生育家庭、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等特殊家庭给予优先考虑。考虑家庭的抚幼、养老以及照料残疾家庭成
员的负担情况，发放育儿津贴、老人津贴、住房津贴、特殊家庭津贴( 残疾人) 、赡养老年人家庭津贴等。
( 3)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结构性的生活评估指标，在甄别和确定低保户时不仅要考虑家庭的人均
收入水平，同时还要考虑家庭成员负担情况及特殊困难，改变目前“低保边缘户”的生活困境远远高于
“低保户”的尴尬局面，实现按照家庭的实际负担来提供相应的保障。( 4 ) 家庭防范风险专项计划。
在家庭遭遇风险时，通过专项基金和帮扶计划帮助家庭渡过难关。对那些遭遇风险、导致家庭成员疾
病、伤残、或其他状况而致使生活困难的家庭提供一次性或多次性的生活补贴。( 5 ) 支持家庭养老。
家庭政策安排中覆盖专门针对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包括建立老年人照护休假制度，鼓励家庭成员履

行赡养老年人的义务; 在保障性住房分配制度中对赡养老年人的家庭实行优惠政策; 社会养老保障制

度考虑夫妻之间的关联利益，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应该考虑其家庭负担成员情况。( 6) 家庭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充分考虑家庭功能社会化的趋势，根据家庭的不同情况( 支付能力和服务需求类型) 整合政
府服务、社会服务和市场服务满足家庭的多元化需求。以社区和村区为平台，整合社区资源，建立支
持家庭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等依托于社区层面的照护机构，来提高老年人居家

养老的能力; 统筹安排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托老所等机构的布局并优化质量。( 7) 其他制度安排。
在收入、医疗、住房、就业、教育、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制度安排中，纳入以家庭为基本评估
单位和政策实施主体的原则。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把未成年子女的医疗需求纳入父母医疗保障范围;
改革劳动力市场制度，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和弹性退休制度，为劳动者履行照顾未成年子女、老年人、残
疾家庭成员的责任提供支持; 制定就业促进政策，提高家庭经济能力，特别要提升特殊家庭和社会群

体的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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